
法規名稱：臺北市年度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7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文創字第 1133006118號令增

訂發布第 12點條文；並溯及自 112年 12月 20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勵本市優秀演藝團隊，協助

    團隊健全營運，使具特色，並達專業水準，以參加國內外重要性活動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演藝團隊係指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登記立案，從事音樂、

    舞蹈、傳統戲曲及現代戲劇之演藝團體，且已有公開演出或辦理其他

    相關活動經驗者。

三、獎勵對象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在臺北市登記立案滿二年以上。

    （二）每年至少有二場以上於本市境內演出。

    （三）聘有專職行政人員或團員。

    （四）團隊行政組織與財務收支制度健全，且具長期發展之核心演出

          計畫。

四、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優先列為獎勵對象：

    （一）年度演出製作具有臺北元素或意象。

    （二）年度計畫含國際交流活動。

    （三）有外聘專業人才駐團指導。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入獎勵範圍：

    （一）立案不滿二年之演藝團隊。

    （二）入選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下稱國藝會）當年度演藝團隊年度

          獎助專案。

    （三）同一申請計畫內容已獲文化部及其附屬機關、國藝會補助，或

          本局藝文補助者。

    （四）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單位所屬演藝團隊、學校或其附屬機關

          團隊。

    （五）曾接受獎勵、扶植，經評估結果績效不佳或無正當理由延遲結

          報者。

    （六）最近兩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

          證屬實者。



六、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每年依經費狀況，經本

    局評選委員會之決議，評選當年度受獎勵演藝團隊之團數及獎助金額

    ，每年度以四團為限，各類別得從缺。

七、申請獎勵之演藝團隊應依本局官網公告受理時間填具申請書與年度計

    畫書，每年以受理一次為原則。

八、年度演藝團隊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由本局進行書面資料審查，資料短缺或不符者，於七日

          內補件，逾期未補件者，視同資格不符。

    （二）複審：

          1.本局聘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五人至九人組成評審委員會，

            其中外聘委員為邀聘具有創作展演、藝術行政、美學、經營

            管理、藝術行銷或全國演藝生態觀察等相關領域之專家或學

            者。

          2.申請團隊需於複審現場簡報並接受審查委員提問。文化局將

            於複審會議日期確定後，以書面或電郵通知團隊出席。

    前項第二款複審項目如下：

    （一）團隊組織架構、經營發展理念、執行計畫與實踐創新力。

    （二）計畫內容應包含年度演出製作（含新編或舊作重製）、自我提

          昇計畫及媒體宣傳計畫。

    （三）計畫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四）其他（含演出影音資料，輔以簡報及答詢情形）。

九、年度演藝團隊受獎勵期限為一年。各團隊得依其發展計畫，於次年繼

    續提出申請，由審查委員審議是否繼續獎勵。惟每個團隊獲獎勵次數

    ，僅以連續三年為限。已連續三年獲獎勵者，第四年不得提出申請。

十、為達推廣與扶植之效，本局得協助獲選團隊下列事項：

    （一）優先推薦或補助團隊參與本市國際交流或其他縣市交流活動。

    （二）依團隊需求，由本局協調提供部分行政與宣傳資源。

十一、為了解獎勵計畫執行情形，獲選團隊應配合下列事項：

      （一）為考核團隊年度績效，本局得就各團隊之行政作業、財務狀

            況、培訓及演出或活動辦理情形、獎勵計畫執行情形等要項

            進行考核，並得邀集學者專家進行行政訪視、技術訪視及藝

            術評鑑；前開訪視及評鑑結果作為下年度團隊參與徵選之重

            要參考。



      （二）本局如辦理相關培訓或交流分享活動，各團隊應參加至少一

            場。

      （三）團隊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繳交成果資料二份，以供紀錄

            。

十二、獲選團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補助，並追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一）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二）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未經本局核定擅自變更計畫者。

      （三）拒絕接受評鑑或考核者。

      （四）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書結案。

      （五）實際支出縮減超過預算經費百分之五十。

      （六）補助款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者。

      （七）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